2025年本科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方案

按照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》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年修订）》等文件要求，体育教学部将于2024年秋季学期组织开展本科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，为确保测试、补测及上报数据等工作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方案如下：
一、测试安排
1．测试项目
身高、体重、肺活量、50米跑、坐位体前屈、立定跳远、引体向上（男）/1分钟仰卧起坐（女）、1000米跑（男）/800米跑（女）。
2.测试时间
（1）2022、2023级：9月15日至9月30日以自然班为单位进行测试。
（2）2024、2025级：10月8日至11月10日，以体育课选项班为单位进行测试。
    3.测试地点
    滨海中校区田径场、滨海西校区田径场、河西校区田径场。
4.测试方法
（1）2022、2023级各学院以班级为单位，各班班长与负责测试的体育教师提前沟通,确定测试时间、地点，由班长带队准时到场参加测试。
2022、2023级负责各班级测试的体育教师安排见附件4。
（2）2022、2023级测试工作计划两周内完成，第一周进行身体形态、坐位体前屈、立定跳远等测试项目，第二周进行长跑等大运动量测试项目。
（3）2022、2023级不及格学生，由负责测试的体育教师安排课外锻炼后进行一次补测；2024级、2025级不及格学生，由体育课选项班教师指导练习后安排一次补测。
（4）全部测试结束后，测试成绩由测试教师反馈给测试班级确认无误后上报体育部。由于从2025年开始，正式执行2021级学生体测不达标不毕业的政策，2022、2023级体测数据上报截止时间为10月27日，测试教师对已完成测试数据进行核算，筛选出不及格学生，统一上报教务处，协商补救措施，还请各位测试教师按时完成大三、大四年级学生的测试工作。2024、2025级体测数据上报截止时间为11月30日。
(5)关于测试成绩的查询，同学们可以在教务处网站查询每年的测试成绩。2022级学生可以查询前三年的测试总成绩及毕业成绩核算办法，对于毕业成绩不合格的学生，体育部会进行另行通知。
（6）为保证测试工作顺利进行，新的体测设备试启用身高体重测量仪、肺活量测试仪、坐位体前屈测试仪，单机使用，其他体测项目仍用原测试办法进行测试。
    二、测试要求
    1. 测试时必须出示本人的学生证或身份证，否则不予测试。
2. 测试时注意安全，如身体不适及时向测试教师报告。
3. 测试时必须穿运动服、运动鞋，并于测试前做好热身活动。
4. 测试中要注意安全，出现安全问题，判断安全的性质，按照安全处理流程进行处理。
5．测试过程中要遵守秩序，爱护测试设备，服从指挥。
6. 严禁作弊，一经查实，取消测试成绩，并上报学院做严肃处理。
7.学生因病或残疾可提交《免予执行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申请表》（附表3），经医疗单位证明，学院核准，可免予执行体质健康测试。《免予执行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，一份由学院存入学生档案，一份由学生直接上交给负责测试的体育教师,统一上报体育部存档。
三、相关工作分工
1.教务处负责提供2022、2023、2024、2025级学生名单及上报数据用基础信息；提供体测成绩查询平台；发布大四年级体测成绩预警。
2.学生处、各学院负责学生体测工作宣传、动员，做好安全教育；各学院负责审核免测学生申请；学生处保障测试场地用电安全、环境安全、干净整洁，维护测试设备正常使用；学生处负责提供大三、大四年级辅导员和各班班长联系方式。
3.后勤管理处负责测试现场安全急救；体育部测试教师积极配合校医做好急救工作。
4.体育教学部负责制定学生体质测试工作方案，制定学生体质测试安全应急预案；做好测试数据录入、汇总、整理、上报、分析等工作；合理安排测试教师、测试时间、测试场地，制定大三、大四年级体测教师校区和班级分配表，积极组织学生课内外锻炼，做好补测学生分类指导工作；负责解释大四年级体测总分核算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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